附件2

《汕尾市农村集体财产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切实加强农村集体财产监督管理，维护集体及成员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，我局起草了《汕尾市农村集体财产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现就文件起草有关事宜作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我市先后于2020年出台《汕尾市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2021年修订印发《汕尾市市农村集体资产交易管理办法》，上述两份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指导性文件现已全部到期失效。为补齐制度短板、堵塞监管漏洞、消除政策执行盲区，健全全市农村集体资产规范化管理体系，精准规范、有序指导各地开展集体资产管理实操工作，亟需重新梳理完善相关管理制度。
二、法律法规政策依据
1.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；
2.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；
3.广东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；
4.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实施细则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九章五十八条。第一章为总则，明确本办法法定依据、适用对象、基本原则等。第二章为组织章程，明确组织章程制定主体、基本内容。第三章为组织机构，明确成员认定标准，成员大会、成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及监事会等机构设立、职数、产生方式、职责分工等内容。第四章为财产管理，包括财产管理制度、资产清查、价值评估、财产经营管理公开、部门管理责任等内容。第五章为财务管理，明确重大财务事项决策、银行账户、收支管理、债权债务、收益分配等要求。第六章为产权交易，明确产权交易基本原则、交易范围、交易方式等内容。第七章为监督管理，明确审计监督、监事会监督检查活动、成员异议处理机制等内容。第八章为责任追究，明确违反法律法规及本法规定的相关情形的责任追究。第九章为附则，明确解释部门、实施期限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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